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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规〔2022〕3 号 

 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燃煤发电 
机组环保排序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《上海市燃煤发电机组环保排序办法》已经市生态环境局局

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2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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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燃煤发电机组环保排序办法 

 
根据上海市电力市场建设管理的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优化电

量分配，强化环保指标在发电调度中的作用，严格燃煤发电机组

年度环保考核，科学做好燃煤发电机组环保排序工作，促进发电

企业进一步加强技术进步和管理，降低污染物排放，根据《节能

发电调度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上海市电力市场建设管理范围内所有

燃煤发电机组的环保排序工作。 

第二条 本市燃煤发电机组环保排序，以上一年度各机组二

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排放年均折算浓度、污染物排放强度为

基础（上一年度 6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环保改造的，则以环保改

造完成下一月份至年底平均折算浓度为基础），综合考核环保设

施的改善、建设情况。 

第三条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（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）负责

燃煤发电机组环保排序管理工作。受市生态环境局委托，上海市

环境监测中心（以下简称市环境监测中心）负责污染物排放浓度、

排放量汇总审核工作。 

第四条 各燃煤发电机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排放年

均折算浓度，根据经市环境监测中心审核后的相应机组三项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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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在线监测小时均值数据，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到。 

各燃煤发电机组的污染物排放强度，按照大气污染物排放当

量与上网电量的商计算得到。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为根据经市环

境监测中心审核后的三项污染物在线监测年排放量计算得到的

污染物排放当量加和，当量值为二氧化硫 0.95kg、氮氧化物

0.95kg、烟尘 2.18kg。上网电量数据与当年环保电价数据一致，

若存在热电联产情况，则要根据供热量计算等效发电量，供热折

算等效发电量=年供热量×0.278×0.3。 

第五条 各机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年均折算浓度分

别除以全市燃煤发电机组污染物浓度平均值，作为各机组相应污

染物的排放浓度赋值。各机组排放强度除以全市燃煤发电机组排

放强度平均值，作为各机组相应的排放强度赋值。 

环保排序计算方法：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、排放强度

权重分别为 0.2、0.3、0.2、0.3。 

计算公式： 

各机组综合排放系数=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赋值*0.2+氮氧化

物排放浓度赋值*0.3+烟尘排放浓度赋值*0.2+排放强度赋值

*0.3。 

第六条 各机组综合排放系数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，系

数越小的环保排序越高，系数越大的环保排序越低。根据综合排

放系数排序情况，将环保排序分为四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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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档：综合排放系数排名前 25%（含）的机组； 

第二档：综合排放系数排名 25%～50%（含）的机组； 

第三档：综合排放系数排名 50%～75%（含）的机组； 

第四档：综合排放系数排名 75%以后的机组。 

第七条 环保排序结果的审核与发布遵照以下程序： 

1. 各发电企业应于当年 12 月 15 日前，将涉及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、烟尘治理设施改造情况报送市生态环境局，若机组涉

及热电联产情况需提供年供热数据及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不限于

售热量结算单、工业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等。 

2. 市环境监测中心应于当年 1 月 15 日前，将各机组上一年

度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年均折算浓度数据、排放量数据报

送市生态环境局。 

3.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上述数据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

环保排序核算工作，将排序结果在政府网站公布，并告知各发电

企业。公布后 5 个工作日内无异议，即可作为当年环保排序结果，

由市生态环境局函告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发电企业对环保

排序结果有异议，应在公布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

修改意见，如市生态环境局采纳修改意见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二次环保排序核算工作，将二次终审排序结果在政府网站公

布，并告知发电企业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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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8 月 20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自实施

之日至 2027 年 8 月 19 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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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9 日印发 


